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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都市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彭娜）为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预防和

制止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发生，维护市场

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布《关于规范 2023年元旦春节期间

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提醒告

诫各类经营主体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

加强价格自律，依法经营、诚实守信。

省市场监管局提醒告诫与人民群

众日常生活密切的粮、油、肉、蛋、菜、奶

等基本民生必需品的商场、超市、农贸

市场经营者，不得囤积居奇、串通涨价

或操纵市场价格，严格实行明码标价，

做到价签价目齐全、标价内容真实明

确、字迹清晰、货签对位、标示醒目。不

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

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若有价格变动，

应当及时调整。开展促销活动，要认真

规范降价、打折、返券、赠送等促销行

为，不得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

方式，诱导他人交易；有价格附加条件

的必须如实标示，馈赠物品的必须如实

标示馈赠物品的品名、数量等；不得采

用无依据或者无从比较的价格，作为折

价、减价的计算基准或者被比较价格；

不得有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价等价格

欺诈行为；不得将实行市场调节价自主

制定的价格谎称为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导价；不得借节日之机变相涨价、串通

涨价、散布涨价谣言。

餐饮等服务行业经营者须做好明

码标价公示，严禁收取未标明的费用。

不得借节日之机哄抬价格、变相涨价、隐

瞒价格附加条件；不得以虚假标价、模糊

标价、虚假折扣等手段欺骗消费者；不得

变相欺客、宰客，侵害消费者权益；价格

如有变化的，必须提前公示告知消费者，

严禁事后收取未标明的费用；不得以空

调费、茶位费、座位费、餐具消毒费、开

瓶费等名目收取价外费用或以其他形式

价外加价，不得设置最低消费。

医药零售及相关经营者要切实加

强价格自律，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守

信、质价相符原则，依法合理制定价格，

开展公平竞争，保障药品及相关防疫物

资价格稳定。不得借疫情防控政策优

化调整之机大幅提高医药用品的销售

价格，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不

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及囤积居奇、强

制搭售、哄抬价格。严格执行明码标价

制度，销售的医药用品要标明品名、价

格和计价单位等信息，做到真实准确、

货签对位、标识醒目。

客运经营企业、车辆救援服务单位

应严格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不

得擅自涨价，不得收取未予标明的费

用，应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明码标

价，并注明价格举报电话。高速公路服

务区等相对封闭区域经营者做好商品

及服务明码标价工作。

行业协会或其他单位要加强行业

自律，不得组织经营者串通涨价、联合

涨价、操纵市场价格，积极引导企业合

法经营，共同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各经营者和相关单位要认真开展

自查自纠，规范价格行为。全省市场监

管部门将按照属地监管原则，持续开展

价格监管工作，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

行业的价格巡查力度，对“两节”期间市

场价格违法行为，做到从快从严从重处

罚；对性质恶劣、明知故犯、屡查屡犯

者，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光，并将价格

违法行为等相关信息录入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监管平台，向社会公开。

□ 记者 景桂珍

2022年 12月 29日，记者从市气象局

获悉，冬至当天，我市气温为－0.2℃至－

16.9℃，平均气温－10.2℃，受强冷空气影

响平均温度下降 1.8℃，相比历年同期偏

低1.7℃。

自 2022年12月22日以来，我市温度

平稳，平均温度维持在－ 10℃左右。

2022年 12月 27日至 2023年 1月 1日会有

小股冷空气入侵，伴有 2℃—3℃的降温，

市民应注意防寒保暖，及时补充水分，市

区短时间内不会有降水。

同时，记者了解到，1981 年至 2010

年 30 年间，我市 12 月的平均气温为－

7.1℃。2022 年 12 月至今平均温度为－

7.6℃，与历年相差不大，市民体感温度

普遍较低是因为当年 12月无降水，较往

年气候更加干燥。

冬季气候寒冷，冬季养生也一直是市

民热议的话题。冬至养生的首要任务就

是要做好防寒保暖。畏寒怕冷的人可以

适当多吃一些含铁元素和碘元素的食物，

有助于提高御寒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进

补要适度。提醒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

尿病、肿瘤等基础病的人，锻炼时运动强

度不宜过大，且身边需有人陪同，以防发生

身体不适。

“数九寒天”气温低 防寒保暖要加强
本报讯（记者 赵倩）近日，市

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贯彻落实

阶段性暂缓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政策，助力企业纾困稳岗，缓解我市

部分工程建设领域企业资金周转压

力。

结合实际，制定印发了《关于

缓缴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相关措施的

通知》及缓缴流程，联合市住建、教

育、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到新开工

项目现场开展缓缴政策和相关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宣传，并主动向前来

办理保证金人员宣讲缓缴政策。同

时，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新媒

介向社会广泛宣传政策，切实提高

政策知晓率。

在此次缓缴政策中，对 2022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之间开工建设的

房屋建筑、铁路、公路、水路、民航、

水利等工程项目，注重放管结合，大

力支持暂缓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缓缴期间，施工企业向市人社

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提交书面缓缴

申请、中标通知书、农民工工资专户

开户凭证、资金监管协议等相关资

料，经严格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及时

办理缓缴手续，其间，共办理缓缴保

证金 21笔，涉及金额 1131万余元。

落实缓缴政策 助企纾困稳岗

我省全力维护节日市场价格秩序


